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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113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個人資料表 

申請人姓名  113年學測應試證號  

就讀(畢業)高中全名  

修課紀錄 

暨關聯性說明 

科目一 

科目名稱： 

說明： 

 

 

 

科目二 

科目名稱： 

說明： 

 

 

 

科目三 

科目名稱： 

說明： 

 

 

 

科目四 

科目名稱： 

說明： 

 

 

 

科目五 

科目名稱： 

說明： 

 

 

 

填寫說明：請列出您高中曾修習過且認為與本系所學最為相關的科目（可以

是必修或選修），至少一門、至多五門，並針對每個課程簡單說明：（1）

您認為這個科目與本系的關聯性為何？（2）這個課程帶給您最大的收穫為

何？ 

備註：（1）各科目的說明以 50字為限；（2）不同年級修習之課程，只

要科目名稱相同，即視為同一個科目。例如您可能於高一、高二分別修習

過三次「公民與社會」課程，由於三次課程的名稱均相同，因此視為同一

門科目。若您認為該門課與本系所學有關，僅需於本表中填寫一次。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小

論文寫作比賽成績 

（若全國競賽有得獎，

須檢附得獎證明與作

品。無者免附，不影響

您申請資格。） 

□未參賽 □有參賽但未通過校內初選 □入選參加全國賽但

未獲獎 □甲等 □優等 □特優 

得獎論文名稱：                     

投稿類別：□法政類 □其他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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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保證本表所填資料都是負責誠實的陳述，且由本人親自撰寫，若有不實則由

貴系取消入學資格，絕無異議。 

 

申請者親簽：         (請務必勾選簽名。輸入姓名與親筆簽名效力等同)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1.【其他 (R.個人資料表、S.活動反思、T.課程成果反思)】請整併為一個 PDF檔案上傳。 

2.非使用學習歷程檔案之考生仍須依本系指引製作審查資料，並清楚標明內容分類。 

全國中小學科展高級

中等學校組競賽成績 

（若全國競賽有得獎，

須檢附得獎證明與作

品。無者免附，不影響

您申請資格。） 

□未參賽 □有參加地區科展但未晉級全國競賽 □探究精神

獎 □（鄉土）教材獎 □團隊合作獎 □佳作 □全國第三

名 □全國第二名 □全國第一名       

得獎作品名稱：                     

參展科別：□行為與社會科學科  □其他科別 


